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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連交易

非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

根據國務院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十一日頒佈並於二零零二年一月一日生效的外商投資電

信企業管理規定，外國投資者目前被禁止於中國提供增值電信服務的公司擁有超逾50%股本

權益。互聯網內容供應服務乃分類為增值電信業務，而有關服務的商業營辦商必須向適當電

信機關取得互聯網內容供應商許可證以於中國進行任何提供商業互聯網內容業務。於二零零

六年七月，信息產業部發出通知，禁止互聯網內容供應商許可證持有人以任何形式向外國投

資者出租、轉讓或出售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或向任何外國投資者提供任何資源、網址或設

施供彼等於中國非法經營電信業務。該通知亦規定互聯網內容供應商許可證持有人及彼等的

股東直接持有由有關互聯網內容供應商許可證持有人於彼等的日常業務中使用的網域名稱及

商標。因此，為使本集團可於中國進行本身的業務，本集團已與金山奇劍、其股東求偉芹及

雷培莉以及成都數字娛樂訂立一系列架構合約，令本集團可對金山奇劍、北京數字娛樂及成

都數字娛樂行使控制權，並可將該等公司的財務業績於本集團的業績內綜合入賬。北京數字

娛樂（其由金山奇劍全資擁有）及成都數字娛樂（其由北京數字娛樂及求偉芹分別擁有99%及

1%）持有必要的互聯網內容供應商許可證，有關詳情載於「本集團歷史及公司架構」內。

由於求偉芹為執行董事求伯君的胞妹，另雷培莉為執行董事雷軍的姑母，故求偉芹及雷

培莉為求伯君及雷軍的聯繫人士，因而為本集團的關連人士。據此，架構合約項下的若干交

易在技術上將為關連交易，除非根據上市規則獲得豁免，否則必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的

適用披露、申報及股東批准規定。

本集團董事（包括本集團的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架構合約為本集團的法定架構及業務經

營的根基，並按對本集團而言屬公平合理的條款，以及符合本集團股東的整體利益。本集團

董事亦認為，本集團的獨特架構（金山奇劍、北京數字娛樂及成都數字娛樂的財務業績均於

本集團的財務報表綜合入賬，猶如彼等為本集團的附屬公司，以及彼等的業務向本集團流入

的經濟利益），令本集團就關連人士交易規則方面置身於獨特情況。據此，儘管架構合約就

上市規則第14A章而言在技術上構成持續關連交易，本集團董事認為架構合約將不適合受（其

中包括）本公司獨立股東定期批准的限制。

本集團的中國法律顧問方達律師事務所已確認由成都互動娛樂、北京數字娛樂、成都數

字娛樂及金山奇劍與其股東訂立的架構合約乃有效及具有約束力，以及可根據現有中國法律

或法規依法執行，並將不會導致觸犯任何現有中國法律或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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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集團已就架構合約項下擬進行的交易向聯交所申請豁免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14A

章的適用披露、申報及股東批准規定的特別豁免權，而聯交所已同意只要股份繼續在聯交所

上市的情況下授出該特別豁免權，所按理由及條件載列如下：

‧ 並未獲得股東批准前不可變動：在並未取得本公司獨立股東批准前，合約架構將不

可作出任何變動。當取得股東就任何變動的批准後，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並無規

定將須任何進一步定期或其他批准，除非及直至進一步變動獲提呈；

‧ 經濟利益彈性：架構合約賦予本集團透過以象徵式代價收購(i)求偉芹及雷培莉各自

於金山奇劍的股本權益，而金山奇劍持有北京數字娛樂（其持有成都數字娛樂99%

股本權益）的100%股本權益；及(ii)求偉芹於成都數字娛樂的1%股本權益的權利；於

進行有關收購事項時，本公司董事承諾遵守有關上市規則；收取來自北京數字娛樂

及成都數字娛樂的經濟利益；及為收取來自北京數字娛樂及成都數字娛樂的所有經

濟利益，架構合約下的任何協議均無金額上限；

‧ 續期及重複應用：基於架構合約為本公司及附屬公司與金山奇劍、北京數字娛樂及

成都數字娛樂之間提供了理想的關係架構，此架構將於現行安排屆滿時或就任何現

行或本公司可能成立的新的外商獨資企業或營運公司按與本招股章程「歷史及公司

架構 ─ 架構合約」所述者大致相同的條款及條件予以續期及／或「重複應用」，而

毋須取得股東批准；本公司可能於續期及／或重複應用架構合約時成立的任何現有

或新外商獨資企業或營運公司的董事、主要行政人員或主要股東（定義見上市規則）

將被視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而此等關連人士與本公司訂立的交易須遵守上市規則

第14A章的規定；

‧ 持續申報及批准：預期上述特別豁免權的授出條款規定本集團持續披露架構合約的

下列詳情：

(a) 根據上市規則第14A.45條有關規定，在本集團年報及賬目披露各財政期間的架

構合約；

(b) 獨立非執行董事將每年審閱架構合約，並於有關年度的年報及賬目確認架構合

約並無變動及與現有所披露者相符一致，且金山奇劍、北京數字娛樂或成都數

字娛樂並無向其股本權益持有人派付任何股息或其他分派，而於有關財政期間



關 連 交 易

137

訂立、續期及／或「複製」的任何新架構合約均對本集團公平合理，且符合本集

團股東的整體利益；

(c) 僅就上市規則第14A章而言，尤其就「關連人士」的定義而言，金山奇劍、北京

數字娛樂及成都數字娛樂將被當作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惟與此同時，金

山奇劍、北京數字娛樂及成都數字娛樂董事、首席執行官或主要股東（定義見

上市規則）及彼等各自的聯繫人士將被當作為本集團的關連人士，而該等關連

人士與本集團的交易將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及

(d) 金山奇劍、北京數字娛樂及成都數字娛樂將各自向本公司承諾，只要本公司股

份於聯交所一直上市，金山奇劍、北京數字娛樂及成都數字娛樂將向本公司管

理層及核數師提供彼等相關記錄的全面資料，以供本公司核數師審閱上述交

易。

除架構合約外，本公司及全資附屬公司仍可能與金山奇劍、北京數字娛樂及成都數字娛

樂訂有其他合約。鑑於金山奇劍、北京數字娛樂及成都數字娛樂的業績均綜合計入本集團賬

目，加上本集團轄下公司（包括金山奇劍、北京數字娛樂及成都數字娛樂）之間在架構合約安

排之下的關係，本公司及全資附屬公司與金山奇劍、北京數字娛樂及成都數字娛樂之間的交

易將可豁免遵守上市規則的「持續關連交易」規定。

聯席保薦人認為架構合約安排整體而言誠屬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股東的整體利益。

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

本公司與廣州華多網路科技有限公司（「廣州華多」）訂立一項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本公

司執行董事雷軍於該公司擁有36.8%控股權益，因此廣州華多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廣州華

多為一間網站營運商，主要經營遊戲網站 www.duowan.com。根據廣州華多與本公司訂立
的協議，廣州華多容許本公司於一段固定時間內於其網站按協定的大小放置本公司的廣告。

於二零零六年及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廣州華多與本公司的交易金額分別

約為人民幣30,000元及人民幣50,000元。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四月一日與廣州華多訂立一份新

協議，由二零零七年五月一日起計為期六個月，交易金額為人民幣60,000元。本公司董事確

認廣州華多並無與本公司業務競爭。因廣州華多與本集團的交易按年基準的百分比比率（溢

利比率除外）各自均少於0.1%，而根據上市規則第14A.33條該等交易於最低界限內，因而有

關交易將獲豁免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適用於持續關連交易的申報、公佈及獨立股東批准的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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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一日，北京軟件與北京銀㶅海紙制品經營部（「北京紙制品」）訂立為期

一年的製造協議（「北京紙制品協議」），據此，北京紙制品同意為本集團軟件產品製造包裝。

北京軟件將於每次訂貨時提供規格予北京紙制品。北京紙制品協議不可重續，而於最後可行

日期，訂約各方尚未開始商討任何新協議。根據北京紙制品協議，訂約各方同意於每月第十

二日清付款項，而北京軟件有權於發出30日通知後終止北京紙制品協議。根據有關中國法例，

北京紙制品為一間個體工商戶，由熊守道擁有及經營。熊守道為本公司執行董事及首席執行

官雷軍的表哥，因此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

訂立北京紙制品協議的目的乃為本集團的軟件產品提供包裝製造。本公司董事相信，根

據北京紙制品協議提供製造服務的條款及條件不應較獨立第三方所提供者優惠，並確認訂約

各方進行的有關交易乃按公平磋商及正常商業條款訂立。

根據過往數字及預期進行的未來交易，本公司預期根據北京紙制品協議進行的該等交易

的總金額約為人民幣500,000元（少於1,000,000港元），且各百分比比率（溢利比率除外）均少於

2.5%，由於根據上市規則第14A.33條該等交易於最低界限內，因而根據北京紙制品協議進行

的交易亦將獲豁免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適用於持續關連交易的申報、公佈及獨立股東批准

的規定。於二零零四年、二零零五年及二零零六年，北京紙制品與本公司的年度交易金額將

分別約為人民幣100,000元、人民幣200,000元及人民幣400,000元。




